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

交易所号召，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航天长

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6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自行动方

案发布以来，公司积极开展和落实相关工作。现将行动方案的实施进

展及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升经营质量 

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围

绕“强党建、促转型、抓创新、重实干、提效率、防风险”总目标，

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

升。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0亿元，较上年增长 21.4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9%。截

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5.2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0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91%。 

公司围绕“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建设世界一流绿色低碳工程技术

企业战略目标，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环保运营

产业、绿氢工程技术、工业气体运营”五大业务板块，持续落实国企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和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公司荣获工业

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24-2026年）。2024年度，公司



航天炉开车运行首次突破 100台，核心装置 A级运行时间最长纪录达

489 天，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粉煤气化领域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荣获氢能领跑者行动管理委员会的“氢能领跑者行动”评

价证书及电解制氢产品节能认证证书，树立了氢能领域一体化解决方

案服务商的航天品牌，实现公司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增加投资者回报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始终坚持将股东利益放在重

要位置，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与投资者共享经营

发展成果。公司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在兼顾全体股东长远利益的基

础上实施积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实施现金分红，

2021-2023 年累计现金分红约 1.56 亿元，分红金额占当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达到 30.33%、31.43%和 30.07%。 

2024年度，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8元（含税），拟发放现金

红利 57,886,920 元（含税），2024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59%。 

同时，为进一步响应新“国九条”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

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中关于“推动一年多次分红”的政策要求，

持续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在符

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拟在 2025 年适当实施中期分红，与

全体股东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持续激发创新活力，以核心技术为引擎，推

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塑造竞争新优势，融合赋能增长，在培育新



质生产力方面持续发力。 

2024年度，公司研发投入为 2.47亿元，新获专利授权 33项；参

编国家标准 2项、行业标准 1项、团体标准 2项；公司“航天粉煤加

压气化技术开发与应用”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航天 2000 吨级干煤粉加压气化辐射型半废锅技术”通过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获国际先进水平认定；

“航天辐射废锅型气化炉”“航天激冷型气化炉”两项技术获国家专

利密集型产品认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污染医药废盐快速熔融解

毒及玻璃化处置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取得突出进展。 

同时，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航天长征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顺利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并荣获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证书。 

四、加强投资者沟通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坚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原则，持续优

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切实维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2024年度，公司参加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3 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组织召开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

会及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积极出席业绩说明会，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 

2024年度，公司回复上证 e互动 43条，组织召开 8次投资者交

流会，接受 32 家机构调研，与专业投资者、公司股东等进行了深入

交流，积极维护投资者关系。同时，公司及时接听投资者热线、保持



电子邮箱畅通，通过多种途径回复投资者关切，有效地向投资者传递

了公司价值。 

五、坚持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持续优化公司治理，坚持合规底线，完善制度体系，健

全运行机制，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024 年度，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7 次，董事会 10 次，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 14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5 次，监事会 7 次，审议通过了

定期报告、利润分配、特别重大合同、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促进公

司提升治理水平和科学决策。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荣获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2024年上市公司董事会优秀实践案例”。 

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主任委员。新组成的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定，均具备履职要求的专业能力和水平，符合公

司发展的需要，能够保障公司治理规范、经营高效，为公司规范运作

及业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决策支撑。 

2024年度，公司高度重视合规管理，完成合规管理体系“三张清

单”和合规管理手册编制，发布《合规管理规定》，厘清和压实合规

管理“三道防线”责任主体及职责边界，在 18 个重点领域优化合规

三级流程 146个，有效提升公司合规经营质量及风险防范能力，推动

公司持续规范运作。 

公司持续推进 ESG相关工作，公司制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管理办法》并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明确董事



会为 ESG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为 ESG工作的研

究和指导机构，设环境保护组、社会责任组和公司治理组，为 ESG工

作的执行机构，各部门、分子公司负责具体落实 ESG工作，实现对 ESG

相关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决策并组织实施。 

六、强化“关键少数”责任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

数”的职责履行和风险防控。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及内审部门等多维度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核心重

点领域加强监督。 

2024年度，公司积极组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监管机

构组织的相关培训，及时通过邮件和公司培训的方式向全体董监高传

递监管动态，确保监管精神理解准确、执行有效，进一步提升“关键

少数”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强化“关键少数”人员合规意识，推

动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七、其他事项说明 

未来，公司将持续推进“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相关工作，始终

贯彻聚焦主营业务，提升经营质量，坚持规范运作，加强投资者沟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

和义务，积极传递公司价值，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共同促进资本市场

平稳运行。 

本评估报告涉及的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未来可能会受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宏观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8日 


